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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认证变更说明 
 

1 目的 

依据认证实施规则和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认证中心）（以下简称 TRIMPS）质量手册及程序文

件的要求，说明 TRIMPS认证变更的相关规定和程序， 

在 TRIMPS获得服务认证证书的相关获证组织依据执行。 

  

2 适用范围 

适用 TRIMPS的认证委托人/持证人提出的认证变更的申请/受理/处理的全过程。 

 

3 文件的获得 

本文件和认证变更申请表格可在我机构网站（www.trimps.net.cn）中下载，或向 TRIMPS 认

证管理部索取，联系电话：021-64336810-1718，传真：021-64318699。 

  

4 可以申请认证变更的类别 

符合下列事项的，按照 TRIMPS要求，向 TRIMPS 认证管理部提交认证变更申请: 

1）获证组织重大事项变更，包括：法人代表、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出资人、股权结构、与认证

公正性相关的对外投资、其他重大事项等； 

2）认证委托人名称/地址变更，包括：认证委托人名称变更、认证委托人注册地址变更、认证委

托人办公地址变更； 

3）服务认证所依据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或者认证实施细则发生了变化，主要包括： 

①服务认证所依据的国家标准发生了变化 

②服务认证所依据的技术规则发生了变化 

③服务认证所依据的认证实施细则发生了变化 

4）获证服务名称变更； 

5）证书有效期届满，延续使用； 

6）其他认证信息变更，如：技术负责人变更、机构负责人变更、信息员变更、等保网联系人变更

等； 

7）转机构换证申请； 

8）其它情况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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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证变更工作程序 

5.1 公开文件 

本文件为认证变更的公开文件，TRIMPS的获证组织应及时收集、了解本文件的最新版本，并

依照执行；对于本文件明确的规定和要求，TRIMPS的获证组织应遵照实施，违反规定的，将导致

TRIMPS对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处理。 

5.2变更申请与受理 

5.2.1认证委托人/持证人申请认证变更时，应填写我中心公开性文件 TRIMPS/GK-7.10-S02《服务

认证变更申请表》，按照本文第 4条的规定选择变更事项，说明变更前后的对应关系及相关说明资

料证明文件，认证委托人/持证人将变更申请表及所附资料及时提交 TRIMPS认证管理部。 

5.2.2变更中需提交变更资料及变更方式见下表： 

序号 变更类型 除申请书外需提交的资料 变更方式 

1 

获证组织重大事项

变更，包括：法人

代表、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出资人、

股权结构、与认证

公正性相关的对外

投资、其他重大事

项等 

写明变更理由，提交以下材料： 

1）换法人的理由，盖公章； 

2）工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股东决议； 

3）法人/股东的承诺书； 

4）新法人/股东的《申请单位人员基本

信息表》； 

5）新法人/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 

6）其他认证机构要求的证明材料 

认证受理工程师确认后，

安排文件审查，颁发变更

批准书 

2 

获证组织名称变更 1）证书原件 

2）明变更理由（情况说明） 

3）营业执照复印件； 

认证受理工程师确认后，

换发新证书 

3 

注册地址变更 1）证书原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地址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认证受理工程师确认后，

换发新证书 

4 

办公地址变更 1）证书原件； 

2）地址登记机构开具的证明。 

产品认证工程师 

确认，安排现场审查，换

发新证书 

5 

服务认证所依据的

国家标准、技术规

范或者认证实施规

则发生了变化 

证书原件（适用时）； 

 

产品认证工程师 

确认，安排现场审查（适

用时），换发新证书（适用

时）。 

6 

获证服务名称变更 证书原件（适用时）； 

 

产品认证工程师 

确认，安排现场审查（适

用时），换发新证书。 

TRIMPS



TRIMPS-GK-7.10-01 B/0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第 4页 共 4页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发布                              2021 年 11 月 15 日实施 

7 

证书有效期届满，延续

使用 

证书原件（适用时）； 

 

认证受理工程师确认，

安排现场审查，换发新

证书。 

8 

其他事项变更： 

技术负责人变更、机构

负责人变更、信息员变

更、等保网联系人变更 

写明变更理由，变更后人员的姓名、联

系电话（手机/座机）、邮箱、邮寄地址 

认证受理工程师登记

确认后直接变更 

9 

转机构换证申请 1）原证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最近一次的现场审查报告 

认证受理工程师确认，

安排现场审查（需要

时），颁发新证书 

10 其他情况变更 视情况定 视情况定 

 备注：法人/股东变更的要求及判定原则： 

获证组织不得从事对等级测评相关工作的公正性产生影响的业务，包括从事信息系统安全集

成或网络安全产品研发（自用除外）、生产、销售等；不得限定被测评单位购买、使用指定的网络

安全产品，或者与产品和服务商存在利益勾结行为等。获证组织法定代表人、股东（若有）、高管、

测评相关人员不得投资或任职于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或网络安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企业。 

5.2.3认证委托人一经确认即将发生本文第 4条所述各类认证变更时，应及时向 TRIMPS认证管理

部提交认证变更申请，并按照本文 5.2.2的要求提交变更资料。 

5.2.4如在现场审查时，审查组发现并确认获证组织有未向 TRIMPS申请并经确认的上述认证变更

时，审查组将出具不符合通知单，并视不一致情况判定现场审查结论，情节严重的将会导致现场

审查不通过，暂停认证证书。  

5.2.5认证变更在未获得 TRIMPS确认前，不得加施认证标志，情节严重的，一经发现可能将导致

暂停认证证书。 

5.3 认证变更的确认批准 

5.3.1 变更申请经受理后，上述变更类型中不需要进行现场审查就可以确认的, TRIMPS 经资料、

文件审查，即可批准认证变更申请认，必要时换发新证书，认证委托人/持证应及时将旧证书交回，

发布变更的证书信息。 

5.3.2 变更申请经受理后，上述变更类型中需要进行现场审查确认的，TRIMPS 受理变更通知书中

应告知相关认证委托人认认证要求，做出相应安排，并按照 TRIMPS认证评价程序执行。相关获证

组织应予配合。 

5.3.3 TRIMPS 根据对变更的评价结论和其他信息，经认证决定批准认证变更；涉及换发证书的，

应及时通知认证委托人/持证人并将旧证书交回，发布变更的证书信息。 

 

5.3.4 认证变更涉及评价、申请与证书等费用的，TRIMPS 认证管理部进行核算后向认证委托人/

持证人发出收费通知单，收取相关费用。相关获证组织应及时向 TRIMPS交纳。 

  

6 申诉、投诉和争议 

TRIMPS



TRIMPS-GK-7.10-01 B/0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第 4页 共 4页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发布                              2021 年 11 月 15 日实施 

委托人/持证人对 TRIMPS相关决定有异议或不满的，可依据申诉、投诉与争议相关规定向

TRIMPS提出申诉、投诉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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